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 合同法案例分析(精
选6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一

在英国有一个《银行业惯例守则》来对atm里的机操作进行调
整。

对银行的具体要求有：保障atm机正常运行和能正确回复指令，
保证atm机提供准确的信息等等。

应该说，英国的这个惯例守则很充分的保护了持卡人的利
益[1]。

其原因在于atm机的硬件和软件设备都是由银行提供，与之相
比持卡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很显然应该受到保护。

在实践中，许多atm机的纠纷都是通过这个守则而得到解决的。

与之相比，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此处有相当大的空白点，一
些行业类的规定则更多地维护银行的强势地位。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二

12月，村民李某与当时的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
合同约定，村委会将村属的15亩承包地承包给李某经营，承
包期限为30年。合同签订后，李某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重
新规范和整理，并在投资近3000元的承包土地上新打了一眼



深井。10月，李某所在的村委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换届后的
村委会以原村委会与李某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召开村
民大会，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将李某所承包的土地强行
收回。李某将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被告继
续履行合同;如果确认合同无效，要求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三

案例一：单位发出offer后是否可以反悔

季某是成都某公司的技术总监，北京一家公司招聘技术副总
裁，季某经过网上视屏面试，北京这家公司正式向季某发
出offer，通知其国庆后即来北京上班报到。

季某为此很高兴，请亲朋好友多次聚会，花费上万元。

国庆后季某刚到北京，公司就通知其撤回offer，原因是该职位
已经有更合适的人员。

季某大为光火，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北京公司履行
与自己的劳动合同。

本人观点：北京这家公司的做法非常不妥，有违诚信的市场
原则，但是从劳动法角度，季某的主张不会得到支持。

单位发出offer，应视为要约邀请，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
动关系还没有建立。

offer不等于劳动合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章因劳动合同的解除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一：到底是辞职还是解雇？



曾某是单位的主管，工作能力一般，与同事相处也不和谐。

人力资源总监与其谈话，要求自动离职，并且手写一份辞职
申请书。

曾某写完辞职申请书并且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非常后悔，
认为自己被单位算计了。

于是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赔偿金。

而单位称曾某是自己提出离职了，有辞职申请书为证。

本人观点：本案看似复杂，其实关键一点是用人单位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动议，劳动者同意了，双方属于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

辞职申请书只是一个表象。

本案既不是辞职，也不是解雇，而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进一步讲，本案的关键在举证。

如果曾某能举证证明人力资源总监的谈话内容，则应认定为
协商一致，如果不能举证，那么辞职申请书就具有强大证明
力，足以证明是劳动者自动离职。

第三章因劳动合同的终止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一：约定终止条件出现，企业终止劳动合同无效。

魏某(女)与单位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时，单位提前一个月发
出不予续签通知书。

在单位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后，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



但是几天后魏某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随要求与单位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单位称双方劳动合同已经解除，并且也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

本人观点：《劳动合同法》有明确规定，女职工在三期（孕
期、产期、哺乳期）以及劳动者在医疗期等，如遇劳动合同
到期，则劳动合同自动顺延至上述期限届满。

本案中魏某在单位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已经怀孕，实际上此时
劳动合同并没有到期，单位以劳动合同到期而不予续签是缺
乏法律依据的，因此劳动合同的解除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在，魏某有权回单位上班，并享受相应
孕期待遇。

进一步说，女职工的三期以及医疗期等可以改变劳动合同期
限，使其延长，可以使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变得没有法律效力，
但是这些期间不能对抗《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过错性
解除——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即使正处于医疗期，
用人单位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章因调岗调薪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一：增设部门总监，对部门经理是否意味着调岗

张某是公司的财务经理，是财务部的一把手，全面负责财务
部的日常管理。

后公司架构调整，在财务部设立财务总监的职位，其级别高
于财务经理。

张某向仲裁委提起仲裁，认为用人单位单方面调岗，没有协



商一致，要求恢复自己对财务部全面管理工作。

本人观点：公司出于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增设或
者减少一些部门或者岗位，法律是允许的，只要不调整薪酬，
问题就很好解决。

所以，对于某个员工欲进行调岗调薪，可以分两步走，先调
岗不调薪，待其接受这一事实或者劳动仲裁败诉后，再相应
的调整薪酬。

并且，就调岗的合理性来说，财务经理原先承担着巨大的工
作压力，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是权
利。

（用人单位的义务是给付工资，劳动者的权利是获得报酬）。

现在增加了财务总监，财务经理的义务少了，相当于用人单
位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从民法原理角度，是符合权利可
以放弃的原则的。

案例二：岗变薪不变，员工拒绝到新岗位报到被企业辞退

陈某是单位的技术总监，在总部北京工作。

公司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在南京开设了分公司。

人力资源负责人和陈某协商，希望调任陈某至南京分公司副
总经理。

陈某认为公司将自己调往南京，是想把自己支走，因此不同
意。

双方发生争议，诉至劳动仲裁委。

本人观点：劳动合同履行地点是劳动合同重要条款。



将陈某调往外地，是对劳动合同条款的变更，双方应遵循协
商一致的原则。

本案双方已诉至劳动仲裁委，可以预见陈某将胜诉。

除非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否则陈某将继续在北京总部工作。

公司的快速多元化发展，在各地设立分公司，并派驻总部人
员常驻是常有的事。

但从法律角度，应遵循协商一致原则。

提出两点对策，一是充分协商，签署补充协议，作为对劳动
合同的变更；而是不任命分公司的职位，以出差的名义排其
前往工作，即不形成对劳动合同的变更。

第五章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一：设计师昼夜加班，离职时索要加班费

本人观点：由于岗位需要，广告公司平面设计人员一般是晚
上工作，并且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是超过8小时的。

因此比较稳妥的方法是申请综合工时制，这样即不存在延时
加班等情形。

当然，劳动者主张延时加班，是要由劳动者举证的。

这些证据包括——与会人员签名的会议记录、在延长时间内
完成的工作并有相应记录、证人证言（效力较弱）、往来收
发的邮件等等。

案例二：客户毁约，离职销售员索要提成工资

白某是一家培训公司的销售人员，一次与某事业单位顺利签



单。

该培训公司与事业单位的合同约定总款项30万元，分3个月支
付。

根据培训公司提成制度，当月回款额5%作为提成发放。

合同签订后，白某因为身体原因而提出离职，并办理了离职
手续。

但是商海难料，事业单位解除了该培训合同。

白某得知后，认为自己在职时签下此单，根据规章制度公司
应支付提成，至于该合同时候履历，则不关自己的事情。

本人观点：剥茧抽丝，本案的关键就是提成制度的效力以及
执行的问题。

只要该制度经过民主程序讨论协商或者公示并有劳动者签字，
同时内容合理合法，就是有效的。

具体本案中，提成制度明确规定，支付提成的前提是当月有
回款，而不是签订合同就支付，所以白某的要求是不会得到
支持的。

第六章因日常管理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一：员工拒不交接工作，却反诉企业拖欠工资

岳某劳动合同即将到期，单位不打算续签。

在向岳某发出不予续签通知书后，岳某表示反对，称自己找
不到其他工作，于是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仍然每天来上班，
并且每天在公司门口，拿一份当天的报纸拍照，以证明自己
每天来上班。



岳某为人蛮横，公司同事都不愿招惹。

此状况一直持续两月之久。

鉴于岳某每天都来，公司也支付的工资。

后单位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自x月x日起将不再
支付工资。

岳某随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双倍工资，经济赔偿金
等。

本人观点：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完全有权利不续签。

个别劳动者的蛮横无理，用人单位应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自
身利益。

本案中用人单位大意失荆州，岳某每天来上班，单位还支付
工资，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该事实劳动关系相当于原劳
动合同的续签，因此用人单位不仅要支付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在发出解除通知书后还应支付经济赔偿金。

劳动者拒不交接工作时，用人单位应及时停发工资，停止缴
纳社保，谨防因为拖延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案例二：预休年假，企业想收回不容易

2008年颁布了《国务院年假管理条例》，对于年假有了详细
的规定。

除非与员工有书面协议，否则年假不能存入下一年度，即在
当年必须使用完，或者按照300%来支付。

支付300%，包含本身工资，其实是多支付2倍，这一点与法定



节假日支付300%是不同的。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四

陶某3年前与村委会签订了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但近两
年陶某一直在县城做生意，没有时间管理土地。今年春天陶
某与邻居李某协商后，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将承包土地转
包给李某经营。村委会得知后，以此事没有征得村委会同意
为由，认定转包协议无效，并说陶某要不承包土地，村委会
就要提前收回承包土地。双方争执不下，陶某起诉到法院，
请求法院保护其承包土地的转包权。法院依据《农村土地承
包法》的相关规定判定：陶某与李某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不
需经村委会同意，只要到村委会备案即可。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五

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时未满16周岁，并因工
致伤，劳动合同是否有效?如果劳动合同无效，用工单位是否
能够免除赔偿责任?下面的案例将对此进行探讨。

案情是这样的：x年3月，枣庄市xx王朝纺织有限公司(下称xx
公司)招工时，劳动者由于未年满16周岁而借用他人的身份证
进行报名，后被xx公司录用从事浆染工作。x年1月10日15时，
劳动者在操作联合机时，致其右臂受伤。之后，劳动者申请
劳动仲裁，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xx公司与劳动者之间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xx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无效。一审认为，劳动者虽存在借用他人名义
与xx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但不能否认劳动者被xx公司
录用并实际为其工作的事实，客观上双方已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故xx公司主张事实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xx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依法确认其与劳动者
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二审认为，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确
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是不当的。
原告xx公司招用劳动者时，劳动者不满16周岁，违反了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也成立了，但是劳动合同仍是无效的。基于此，二
审法院作出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关于第一个疑问，我们知道，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但
是，这并没有回答合同无效与合同是否成立之间的关系，也
就是合同无效与合同成立是否相容的问题。我们认为，合同
是否成立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达成合意了合同即告
成立;合同是否生效则取决于合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是否满足，
条件满足了合同即告生效，因而合同无效与合同成立是可以
相容的。结合本案，由于用工单位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建立事实劳动关系，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
劳动合同生效的外部条件自然无法满足，所以劳动合同是无
效的。同时，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成立，是因为用工单位和劳
动者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这种合意是以双方的实际
履行为根据的`。

关于第二个疑问，虽然不是本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略作
说明。劳动合同无效的后果，一是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
工单位应当支付报酬;二是由于用工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劳
动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工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本案，xx公司录用童工，属于非法用工行为，受害者可以
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和《工伤保
险条例》向用工单位索赔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
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因此，用工单位是不能将法院
认定劳动合同无效的判决作为其拒绝赔偿劳动者损失的挡箭
牌的。



合同案例分析报告篇六

原告a单位诉被告刘某1劳动争议赔偿失业保险费纠纷一案，
本院于6月29日受理后，经审查追加c单位作为本案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组成会议庭，于同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原告a单位的委托代理人王汉欣，被告刘某1的委托代
理人刘联清、肖明喜，第三人c单位的委托代理人刘家春均到
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a单位诉称，被告原系我厂职工，后于11月3日自愿解除
了与我厂的劳动关系。11月30日，被告等121名我厂原职工向
武汉市汉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告补偿
其失业保险金。206月8日，汉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以阳劳裁
字第12号裁决书裁决：由原告一次性向被告支付失业保险金
人民币4368元。


